
 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 

鲁财库〔2007〕32号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节能环保产品 

政府采购评审办法》的通知 

 

省直各部门，各市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节能环保产品的相关政策，充分发挥政

府采购在支持节能环保产品中的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山东实际，我们研究制定

了《山东省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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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 

第一条   为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关于支持节能、环保产品的政

府采购政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

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 本办法所称节能、环保产品，是指列入财政部、国

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和财政部、国家

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的产品。 

第三条   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中的产品有效时间，以

国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为准，超过认证证书有效截

止日期的自动失效。 

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》中的产品有效时间，以中国

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为准，超过认证证书有效截

止日期的自动失效。 

第四条   山东省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（以下

统称采购人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应当优先购买节能、环保产品。 

第五条  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组织涉及节能、环

保产品的政府采购评审工作适用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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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采购代理机构，是指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和经省级

以上财政部门认定资格的其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。 

第六条 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节能、环保产品供

应商（指提供节能、环保产品的供应商，下同）自由进入本地区

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，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

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 

 

第二章  评审要求 

  

第七条   采购人采购节能、环保产品，应当采用符合法律规

定的采购方式。其中，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，应当采用公开

招标方式采购。 

第八条   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，经认定技术

含量高、技术规格和价格难以确定的节能、环保产品，经同级财

政部门批准，可以采用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和询价等采购方式

采购。 

第九条   采购单位必须在采购文件（含招标文件、谈判文件、

询价文件，下同）的资格要求、评审方法和标准中作出优先采购

节能、环保产品的具体规定，包括评审因素及其分值等。 

第十条   采购文件不得要求或标明特定的供应商或者产品，

以及含有倾向性或者排斥潜在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的其他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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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 采购人采购使用年限较长、单价较高的节能、环

保产品时，应当考虑该产品的全寿命成本。 

第十二条   招标采购单位应当合理设定供应商资格要求，在

供应商规模、业绩、资格方面可适当降低对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

商的要求。 

第十三条   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，应当优先邀请符合相

应资格条件的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参加投标；采用竞争性谈判

和询价方式采购的，应当优先确定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参加谈

判、询价。 

第十四条   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可以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、

《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》和《山东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投

诉处理操作规程》的规定，对政府采购事项提出质疑和投诉。 

  

第三章  评审标准 

  

第十五条  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的项目，在评审时可以对

节能、环保产品分别给予 5-10％幅度不等的价格扣除。 

第十六条   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的项目，应当增加节能、环

保评审因素，在满足基本技术条件的前提下，对技术和价格项目

按下列规则给予一定幅度的加分。 

（一）在价格评标项中，可以对节能、环保产品分别给予价

格评标总分值的 4％-8％幅度不等的加分； 

 4 



（二）在技术评标项中，可以对节能、环保产品分别给予技

术评标总分值的 4％-8％幅度不等的加分。 

第十七条   采用性价比法评标的项目，可以参照本办法第十

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，对节能、环保产品增加节能、环保评分因

素和给予一定幅度的价格扣除。 

第十八条   采用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方式采购的，应当将产品

的节能、环保要求作为谈判、询价的内容。在满足采购需求、质

量和服务相等的情况下，节能、环保产品报价不高于一般产品最

低报价 10%的，应当确定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。 

第十九条   采购代理机构可根据不同类别节能、环保产品的

科技含量、市场竞争程度、市场成熟度和销售特点等因素，分别

设置合理的价格扣除比例、加分幅度和节能、环保因素分值等，

并在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。 

  

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
  

第二十条  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节能、环保产品政府采

购活动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 采购人未按规定采购节能、环保产品的，财政

部门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其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给予通报批

评，不予拨付采购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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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  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并视情节给予业内通报、列入不良记录名单等处理。  

（一）招标文件中未载明优先采购节能、环保产品的具体规

定的； 

（二）以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者排斥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

参与政府采购的； 

（三）采购与节能、环保产品同类别的产品，采用邀请招标、

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方式采购时，未邀请节能、环保产品供应商参

加的。 

第二十三条   中标、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冒充节能、环

保产品谋取政府采购合同的，中标、成交结果无效，并列入不良

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

第五章  附则 

  

第二十四条  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涉及节能、环保产品采购

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  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另行下达。 

第二十六条   本办法由山东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  本办法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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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政府采购  环保  办法  印发  通知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7 年 12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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